
   

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為濕性老年黃斑病變患者提供的治療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概述為濕性老年黃斑病變患者提供的治療。  

背景  

2 .  老年黃斑病變是導致失明的主要疾病之一。此病變是因年齡增長

而引致視網膜衰退的眼疾，可分為乾性和濕性兩種。乾性老年黃斑病

變使眼部黃斑點退化及萎縮而導致失明。現時醫學界仍未有確切的方

案治療乾性老年黃斑病變。至於濕性老年黃斑病變，則因黃斑點出現

不正常血管增生而導致失明。眼科專業估計本港每年大約有 3  000 宗
濕性老年黃斑病變新症個案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治療方案仍在發展

中，然而，眼科醫生過去數年一直使用一類用作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

子抑制劑的藥物，緩解患者的病情。  

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藥物治療  

3 .  現時眼科醫生一般使用兩種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抑制劑治療濕

性老年黃斑病變，分別為雷珠單抗 (樂明睛 ) ( R a n i b i z uma b  ( L u c e n t i s ) )
及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va c i z u 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。醫生會透過注射藥物
入患者眼球，壓抑黃斑點的血管增生，以控制視力衰退的情況。這兩

種藥物由同一個單株抗體衍生出來，因此有相若的分子結構。這兩種

藥物均由同一間公司生產。  

雷珠單抗 (樂明睛 ) (Ran ib i zumab  (Luc en t i s ) )  

4 .  雷珠單抗 (樂明睛 ) ( R a n i b i z u ma b  ( L u c e n t i s ) )於二零零七年在本港
註冊為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藥物，此藥在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的
藥物名冊列為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自費購買藥物。眼科醫生仍在

研究這種藥物的療法，包括最適當的注射次數。現時的注射次數介乎

每年三至 12 次，每劑注射藥物的費用約為 8 ,30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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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B e v a c i z u m a b  ( A v a s t i n ) )  

5 .  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 v ac i z u 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於二零零五年在香港
註冊為治療結腸癌的藥物，此藥在藥物名冊內列為治療癌症的自費購

買藥物。雖然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 v a c i z u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的註冊用途
並非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，但在超出註冊適應症的情況下處方這種

藥物 (亦稱非適應症用藥 )用於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，在其他國家頗
為普遍。舉例來說，二零零八年美國便有約 60%的濕性老年黃斑病變
患者接受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 v ac i z u 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為治療藥物。  

6 .  如大部分其他地區，非適應症用藥在香港並非違法。一般的原則

是醫生必須確保處方的藥物在臨床上安全和適合病人使用，並須就治

療方法適當地諮詢病人。為更有效確保眼疾治療方面的臨床安全，醫

生可參考有關眼球玻璃體用藥程序的國際指引。現時，醫管局並無處

方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va c i z u 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作非適應症用途以治療
濕性老年黃斑病變。另一方面，本港大學自二零零五年起以試驗方式

使用此藥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患者，而這個非適應症用途在私營醫

療界亦屬普遍。每劑貝伐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va c i z u 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的費
用約為 3 ,400 元。如在眼球玻璃體使用以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，每
劑注射藥物可分為多個劑次使用，每個劑次的費用少於 500 元。貝伐
珠單抗 (癌思停 ) ( B e v a c i z uma b  ( A v a s t i n ) )的注射次數與雷珠單抗 (樂明
睛 ) ( R a n i b i z u ma b  ( L u c e n t i s ) )相同。  

濕性老年黃斑病變藥物治療的安全性和療效  

7 .  國 際 間 至 今 進 行 的 臨 床 研 究 顯 示 ， 雷 珠 單 抗 ( 樂 明

睛 ) ( R a n i b i z u ma b  ( L u c e n t i s ) ) 和 貝 伐 珠 單 抗 ( 癌 思 停 ) ( Be v a c i z u ma b  
( A v a s t i n ) )這兩種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 子抑制劑在治療濕性老年黃 斑
病變方面，均屬安全和有效。使用這兩種藥物而導致眼部嚴重不良事

故並不常見。在引致葡萄膜炎和眼內炎等已知不良情況方面，兩種藥

物在統計上亦無顯著的差別。雖然有證據指這兩種藥物對治療濕性老

年黃斑病變有效，但眼科專家仍在研究藥物的療法，藥物治療濕性老

年黃斑病變的長遠安全性、療效和成本效益須累積更多確切臨床數據

證實。為進一步了解各種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抑制劑在治療濕性老

年黃斑病變方面的安全性和療效，大型的控制抽樣研究正在六個海外

國家 (包括英國、美國及德國 )進行。  



   3

把治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藥物引入醫管局  

8 .  醫管局透過實施藥物名冊和統一所有醫管局醫院和診所的用藥及

藥物政策，確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效益，並經驗證安全和有

效的藥物。醫管局定期透過由醫生、臨床藥理學家和藥劑師組成的專

家委員會 (包括藥物諮詢委員會和用藥評估委員會 )，評估新藥物和檢
討藥物名冊的藥物名單。檢討過程以循證醫學的方針，考慮藥物在安

全性、療效及成本效益方面的科研證據，以及用藥的實際臨床經驗。

過 程 中 亦 會 考 慮 專 業 人 士 和 病 人 團 體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

素，如促進病人選擇的原則等。  

9 .  至 於 治 療 濕 性 老 年 黃 斑 病 變 的 藥 物 ， 雷 珠 單 抗 ( 樂 明

睛 ) ( R a n i b i z u ma b  ( L u c e n t i s ) ) 及 貝 伐 珠 單 抗 ( 癌 思 停 ) ( Be v a c i z u ma b  
( A v a s t i n ) )現時並未列為藥物名冊內治 療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標準 藥
物。這兩種藥物的最佳療法仍在發展中，而藥物的長遠安全性、效用

和成本效益有待進一步研究。醫管局會密切留意這方面的科研實證發

展，特別是海外正就各種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抑制劑進行的大型控

制抽樣研究所得的結果，以根據上述原則考慮個別藥物應否列入藥物

名冊的標準藥物類別。  

10 .  與此同時，醫管局正準備推行一項特別計劃，為臨床情況合適的
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病人提供資助，讓他們循科研或其他途徑試用相關

的藥物用作治療。這項計劃可累積更多本地的用藥經驗，從而為評估

藥物的安全性、療效和成本效益提供更多依據。這亦可為醫管局考慮

是否將有關藥物列入藥物名冊標準藥物類別提供額外參考指標。在政

府的額外撥款下，醫管局於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預留 1 ,200 萬元推行
這項特別計劃，並正根據眼科醫生的意見和相關臨床證據及研究結果

制訂計劃細節。  

11 .  我們明白病人希望把某些藥物列為藥物名冊的標準治療藥物。就
濕性老年黃斑病變的治療而言，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本地和國際間

的發展，並以臨床實證作為基礎，評估不同的治療方法。醫管局亦會

繼續與眼科專業保持緊密合作，以期為病人提供適切支援。  

徵詢意見  

12 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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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及生局  
醫院管理局  

二零一零年五月  

 




